    年北京协和医学院皮肤病医院答辩程序

(一)预备会议
[bookmark: _GoBack]教育管理部门老师或者答辩委员会秘书主持预备会议，介绍参加会议答辩委员会成员，推举答辩委员会主席。
(二)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学位论文答辩
1.研究生导师介绍研究生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性别、入学年月、最后学历、职务、培养计划完成情况，必修课考试成绩，曾做过哪些研究工作和发表过哪些文章等)。
2.研究生报告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硕士25-30分钟；博士30-40分钟),需展示在校学习期间的培养情况，科研和专业实践训练成果。
3.答辩委员会及与会者自由提问，研究生答辩(导师及导师组成员不能替答)。
4.休会10-15分钟，请研究生导师、导师组成员及研究生本人回避。答辩委员举行会议，根据研究生的培养情况、学位论文答辩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写出答辩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评议意见，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就是否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及是否建议授予学位进行表决；表决经答辩委员会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通过；最后形成答辩决议书，并请答辩委员会签署意见。
5.请研究生导师及导师组成员及研究生本人复会。答辩委员会主席向研究生本人宣布答辩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和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的决议。
6.答辩研究生与答辩委员及导师合照。

注：
1.答辩环节应有视频和文字材料存档备查。
2.若答辩委员会认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但代表性成果未达到校和所在分委会学位授予标准，申请者可申请毕业，但暂不提交所在分委会讨论其学位授予问题。
3.若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和代表性成果虽未达到博士学位授予标准，但已达到硕士学位授予标准，且研究生未获得过该学科（专业）硕士学位的，可以作出建议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经申请者同意后，报送分委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4.学位论文若存在答辩委员会表决未通过或者分委会表决未通过的情况，申请者可在答辩之日起 2 年内修改论文，重新提交学位申请，逾期不再受理。
